
佛光大學健康樂活暨管理學院香港境外碩士班修業規定 
114.10.01 11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
114.11.19 114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

114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

一、為確保佛光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健康樂活暨管理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香港境外碩士

班學生課業進修品質，依據本校「學則」，訂定「佛光大學健康樂活暨管理學院香港境

外碩士班修業規定」（以下簡稱本規定）。 

二、本院碩士班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。 

三、本院碩士班研究生，至少應修滿 30學分（不含論文），另須撰寫碩士論文，並通過碩

士學位考試，使准予畢業。 

四、本院碩士班研究生應依以下修課規定選讀相關課程： 

    （一）須修畢本院規定之必修及選修科目。 

    （二）本院碩士班研究生須修習 30學分，必修 3學分、選修 27學分。 

    （三）論文（含創作、展演或技術報告）6學分。 

    （四）選修科目可任選本院碩士班各組課程，作為選修學分。 

    （五）依規定跨校、外系、（所）、組選課，以 6學分為上限。其中，「講座」課程不

得超過 3學分。 

    （六）碩士班一年級每學期修習最高學分數為 15 學分，最低須修本院所開之課程 6 學

分。 

五、本院研究生申請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，應依下列程序辦理： 

（一）研究生須於第一學年結束前繳交「指導教授申請表」。 

（二）論文計畫書發表以公開發表為原則，公開發表可依下列進行： 

1.由本院至少三位專任教師組成「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」進行審查。 

2.於校外有全文審稿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期刊公開發表方式進行審查。 

若遇特殊狀況之個案，無法按照上述時程進行，將交由院務會議討論處理方式。 

六、本院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時，需先完成論文相似度比對，並填寫佛光大學研究生學位論

文相似度比對檢核表，檢附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，相似度超過 30%者，不能進行論文口

試；比對報告另提供學位考試口試委員參考。 

七、指導教授以本院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，如非本院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，須經院務會議

通過，本院並得要求以本院專任教師共同擔任指導教授。 

八、研究生欲變更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因生病、辭職或出國無法再繼續指導時，須經原任指

導教授與新任指導教授同意，填寫「異動指導教授申請表」送院核准存查。若變更指導

教授，論文題目亦有更改時，則由新指導教授同意之。 

九、論文口試須經三位以上委員組成擔任口試委員，其中校外教師須達口試委員三分之一以

上。 

十、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